
受文者：總會所屬各教會及婦女團契會長、各中會/族群區會婦女事工部部長 

主  旨：敦請推行「婦女事工紀念主日」事宜 

說  明：  

一、 第四十二屆(1995 年)總會通過，設立每年三月第一主日為婦女事工紀念

主日。 

二、 婦女主日設立的目的，是希望透過一個以婦女為主體(如講道、司會、招

待、司獻、獻詩等皆由婦女擔任)所設計的主日，喚起教會兄姊聆聽婦女

信仰經驗，開拓婦女在教會服事的多元角色，鼓勵婦女積極參與服事，貢

獻女性的信仰經驗、智慧和力量。 

三、 懇請  貴會推行婦女主日，安排婦女們參與主日聖工之服事，如講道、司

會、見證、獻詩或司獻等，讓教會兄姐能更加肯定婦女的信仰經驗、智慧

及能力，攜手同心傳揚福音，見證上帝奇妙的慈愛和恩典是禱。 

四、 隨函附寄請安函、2024 年事工行事曆及參考講章兩篇，敬請查收。 

 

     敬祝 

主恩永偕! 
 

主委 

 

 

台灣基督 
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 函 

主後 2024 年 01 月 15 日 
長老教會 台基長(68)婦女字第 46 號 


